






































投标人不存在废标和无效标的情形。



投标人不存在废标和无效标的情形。


	资信标（参考招标文件P34起的内容）
	详细评审中有关废标的情形（由评标委员会负责判定）
1.投标文件不满足招标文件规定的任何一项实质性要求的
2.投标文件存在的重大偏差情形的，评标委员会应根据相应的投标文件否决性条款作废标处理。
3.投标文件对招标文件规定的非实质性要求的偏离，超出允许偏离的最大范围或最高项数的；
4.投标人以他人的名义投标或出现串通投标、弄虚作假投标情形的：
5.评标委员会根据招标文件的规定对投标文件的投标价格进行调整，投标人不接受调整方式的，或不接受调整后的价格的，或调整后价格超出最高投标限价，或者不符合投标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投标报价有关要求的；
6.投标人拒不按照评标委员会要求对投标文件进行澄清、说明、补正的；
7.评标委员会认定的其他串通投标、弄虚作假情形。
8、投标人的投标报价低于成本的；
9.经评标委员会评审为不合格的其他情形。
10.投标文件中存在明显不符合技术规范，技木标准，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强制性条文内容的
	初步评审中有关无效标的情形（由评标委员会负责判定）
1.《投标函》未按招标文件规定填写、漏填或内容填写错误的；
2.投标人的投标报价是可变动价格的，或包含了价格调整要求的，或投标报价中提供两个（含两个）以上的报价且未声明哪个有效的（招标文件规定提交备选投标方案的除外）；
3.投标人资格条件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招标文件要求的；
4.投标人以他人的名义投标或出现下列串通投标、弄虚作假投标嫌疑情形之一的：
4.1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内容存在非正常一致的；
4.2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错漏之处一致的；
4.3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报价或者报价组成异常一致或者呈规律性变化的；
4.4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同一个人编制的；
4.5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载明的项目负责人与主要技术人员出现同一人的；
4.6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相互混装的；
4.7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台电脑编制的；
4.8不同投标人聘请同一人为其投标提供技术或者经济咨询服务的，但招标工程本身要求采用专有技术的除外；
4.9投标人在投标文件商务标书上电子签名的造价工程师与其他投标人在投标文件商务标书上电子签名的造价工程师为同一人的；
4.10评标委员会认定的其他串通投标情形。

